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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全國「交通安全週」計畫－路口行人安全座談會 

 議時間：1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 會議地點：交通部二樓會議室 0205 室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50 號) 

 主 持 人：林理事長良泰 

 議程： 

一、 主席致詞：很榮幸在本週交通安全週的最後一天，辦理本次座

談會，邀請各位學者專家一起來分享本次座談會的主題：路口

停讓行人，主要的原因為今年度有很多行人在路口遭遇 A1 事

故，社會各界對於這類事故都非常重視，感謝交通部道安委員

會針對這項議題與學會共同舉辦本次的座談會，希望各位專家

學者、團體多給予指導，讓我們針對如何有效推動路口停讓行

人的運動，可以發揮預期的效果。以下請毛專員先作簡報，再

來與各位進行意見交流。 

二、主辦單位簡報：略。 

三、意見討論： 

（一） 國防大學運籌管理學系     王中允教授 

1. 交通安全對於每一位國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教育部將交通

安全列為終身教育，既然是終身教育，就有必要以全國之力

推動；道路交通原則由「人、車、路」三個面向組成，交通

主要是為人設計，以人為本，因此人的安全為最重要，在簡

報中發現路口肇事死傷人數佔交通事故死傷總人數的 40%，

也因此須將該問題優先討論，在消彌這 40%的同時，事實上

也可能衍伸出其他的力量，提昇大家對交通安全的重視，進

而可能將剩下的 60%也消彌，因此今年交通安全週以路口安

全入手是最很好的議題。就個人這幾年參與新北市車輛事故

鑑定委員會議中發現，在路口肇事主要有二種樣態：1.行人

違規、2.車輛違規，因此將所有責任都放在車輛上不一定是

對的，行人也有本身該負的責任，即使如此，生命的價值是

金錢難以衡量的，因此即便是行人違規我們也要預防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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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下產生無法挽回的遺憾。 

2. 除了宣導車輛在路口減速慢行、停讓行人之外，是否有機會

就制度上、法規上或交通工程設計上讓路口更安全。目前路

口號誌設計藉由號誌時相輪替規範用車輛與行人的行止，但

目前發現車輛與行人在共用時相時可能會產生衝突，而此種

衝突是雙方都遵守交通規則之下、因為疏忽或視線死角而造

成遺憾。因此在交通道路設計上，是否有更精進的規劃。停

讓是車輛在路口一種態度的要求，但若能在路口設計行人保

護時相，讓行人可以安全的橫越道路。但目前行人專用時相

路口的設計，只在某些特定路口實施，應考量行人專用時相

是否可以更普及的設計標準，就交通工程號誌設計上做制度

的保護。例如仿效香港行人兩段式的過馬路，在道路中間安

全島等待，讓左、右轉車輛先行通過，利用交通工程手段隔

絕人與車輛衝突，以保障行人穿越道路的安全。 

3. 執法是種教育，執法中最忌諱在執法者前面違規，而執法者

卻不取締，這樣會讓交通安全法規沒尊嚴，如此民眾就不重

視它，因次要讓交通法規有權威性，權威性在於法律的有效

執行。 

4. 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可以善用各種管道將法規的意義反映出

來，這需要媒體的配合，將交通安全教育加以傳播。交通安

全教育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常識的傳遞，因此需要操作體

驗，目前監理單位中有各式的交通安全教育體驗，但若要推

動全民終身教育，建議可以考慮設置交通公園的模型，供全

民體驗。 

5. 評估路口停讓觀念是否有效傳遞，可以觀測相關網站點閱

率，若點閱率或下載率未增加，宣導是否並無效果，因此要

考慮更多元的宣傳管道，例如：在園遊會、里民大會等場合

中宣傳，將交通安全觀念有效推展出去。 

6. 行經支道及幹道路口，車輛行駛為停與慢，慢的意義應該是

隨時可以煞停且保持高度警戒，目前在做路口宣導時，很多

人常常不了解慢的定義，這項概念也要多加宣導。 

（二） 中央警察大學     曾平毅教授 

1.路口事故約占 40%，而路口占道路系統面積僅不及 6%，路口

所占道路面積比例如此小，事故比例卻如此高，因此從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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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手是推動道安工作正確的方向，因為它是事故高且是最危

險的地方。 

2.在今年 9 月大執法，乃是因事故問題嚴重，需將事故降低；

但仍須找出肇事原因，據以研提解決的方向。交通安全週的

活動算是跨出一步，雖然數字有下降、但成效仍需審慎評估。

建議每學期的第一個月或者每月的第一週都是交通安全週，

因為活動宣導並非教育，且行政權不斷受挑戰，因此交通安

全需要從扎根教育開始，因為交通安全教育不可偏廢。 

3.建議不要用「安全是唯一的路」當標語，以「我一定要安全

回到家」為口號，較為直接且有效。開啟車門也不要以「二

段式開啟車門」來宣導，而是以「確認沒有來車才可以安全

開啟車門」，各種宣導方式的基礎，只有在安全確保的前提之

下，才可以動作。 

4.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氛圍很差，大車上雖安裝多種安全配備，

但絕大部分的駕駛人卻不使用；警察公務太過繁忙，執法強

度與成效有受到考驗。另外，現在的酸民文化，也讓警察執

法的難度提高。 

5.交通法規沒有明確的路權字眼，應以道路的通行次序、優先

次序、通行方法來教育，而非只強調權利。 

6.宣導道安相關觀念，可以在特定時機、透過特定群組來討論。 

（三）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林月琴執行長 

1. 交通設施的浮印，孩子本就較容易圖像化，小綠人奔跑似乎

鼓勵兒少奔跑，因此交通設施的設計，就需要特別考慮。路

口 Z 字型的設計，可阻斷兒童奔跑。行人死亡資料中，兒少

比例最高，其中又以奔跑占五成，在其他國家中，人行道旁

設有欄杆禁止行人在路段中穿越，雖然目前一直教導孩童在

路口穿越、而不要在路段中穿越，然而一直有孩童在路段中

穿越，造成不少行人交通事故。目前臺灣交通設計始終停留

在便民而非安全考量，然而在便民之餘，可能帶來傷害。另

外針對車子 A 柱簍空的設計方面，若 A 柱簍空在轉彎時依然

可以看見行人，是否可以請車商在設計上多做考量。 

2.未來類似今天的活動，是否每週都可以於媒體上曝光，且邀

請學校與企業配合，其中企業並非交通相關行業，而是全部

企業，因為不同企業的員工也要往返工作地點與家庭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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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業也有責任保護其員工的安全。另外，也可廣邀民間

團體、家長團體一起來合作，目前網紅是最佳的行銷方式之

一，未來也可考慮請網紅幫忙宣傳。本會目前除了配合入校

宣導交通安全觀念之外，同時正在研擬交通安全教育核心能

力，未來也將與教師團體溝通，降低推動時的反彈，以校定

課程去推動，彈性較大。另網民的思維也要溝通，交通安全

週的活動要持續每年辦理，進而產生道安的氛圍。 

（四）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     林志學理事 

1. 駕駛行為原則上會先觀察環境，經判斷後再做出行為，當環

境對駕駛行為有他定影響先於自定影響時，在道路工程設計

上應多加思考，例如庇護島等相關設計，避免衝突發生。在

車輛工程上，因 A 柱須能承受極大的壓力，為兼顧撞擊之下

的壓力與駕駛視野，通常也會有角窗，建議可以檢視目前車

安中心有關視野的法規，駕駛是否有辦法在行車中盡到義務

注意行人。在行車中需確認注意的事情繁多，補助設備會增

加駕駛的確認工作，因此經研究顯示效果不佳；國外目前以

增加直接視野，車窗下降的車輛工程為主，因此交通部也可

以思考是否針對購買此類型的車種有購車上的補助，以增加

駕駛人購買該類較安全車種的意願。 

2. 宣導主題為路口慢看停，但卻多對行人宣導，建議應多對駕

駛人進行各種路口特性或駕駛技巧的相關宣導。 

3. 執法是懲罰教育，懲罰教育是當執法者不在時就沒效果。建

議應多做道路設計的檢討與全民道安教育的落實。 

（五） 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會     張邱驊理事 

1. 道安宣導可以每月以帶狀主題訂定目標做宣導，網路宣導不

宜以硬性的網頁做宣傳，因為效果有限，若是可以透過網路

式的贈獎小活動設計，較能吸引大眾的注意，並引發迴響。 

2. 針對路口震動路面、直角化等作法，以強迫車輛行經路口減

速，是否會有其他效果，但如何避免其他效應也是需要思考

的。建議先針對重點式路口透過科技執法進行常態性的執

法，讓交通規則在國民生活中落實。另外，年長者路口安全、

無號誌路口安全、電動自行車路口安全，都是急需檢討與改

善的，以建構整體的交通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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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聯合報     蔡惠萍小姐 

從禮讓到停讓，聯合報是做此議題的始祖，在民國 101 年 9 月

份聯合報規劃一項願景工程，做了公路正義的主題，也產生很

大迴響，當時也實施交通大執法。聯合報將路口禮讓行人，當

成一個重大議題，派出三組人馬到國外，暸解國外行人如何過

馬路，在 102 年 10 月做追蹤調查，從 101 年 10 月至隔年 9 月，

車禍死亡人數比去年同期少了 136 人，行人死亡少了 25 人，

102 年開始車禍死亡人數都維持在每年 412 人，直到去年開始

人數又暴增至 480 多人。在該系列報導結束之後，除了促成交

通大執法的開始，也使考照制度因此改變，由場考改為路考。

雖然此制度對汽車禮讓行人的情形有進步，但摩托車仍然缺乏

類似態度的轉變。本次交通大執法是因為行人死傷情況嚴重，

讓我們感覺難過，但慶幸的是交通部對此事重視，在數據上也

看到因為大執法而人數下降，代表執法有用，但若只有三分鐘

熱度，當熱度結束就沒了，因此見警率是很重要，將見警率內

化成習慣，才有實質的效果。至於如何改善交通安全，短期是

執法，中期是交通工程，長期是教育。去年聯合報又做了【要

命設計，斑馬線殺人】報導，因為國內在行穿線上缺少庇護設

備，例如庇護島、Z 字型、行穿照明，另行人專用號誌現在雖

然無法全面做到，是否可用時間差，讓行人先行，也是可以思

考的方向。事後的評估與追蹤也是很重要的，做得好的縣市也

是要鼓勵的，讓其他縣市知道其做法，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的水準。 

（七） 社團法人中華車會     羅楚東理事 

中華車會在推廣道安上算是新生兒，但我們是國際汽車聯盟的

會員，可以分享國際上的相關經驗。教育與宣導難以區分，教

育放在學校中是必須要去做的，另各民間團體屬性不同，以車

會為主我們常跟車商合作，在活動設計上我們常共同舉辦安全

駕駛體驗營隊，未來辦活動時也考慮將路口由「禮讓」變「停

讓」這樣改變做說明，宣導方面未來若需要各民間團體提供資

源時，我們也會以國際汽車聯盟的會員作為合作的平台，共同

來推動國內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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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     傅鴻懿理事 

本會在推廣反酒駕活動中，以持續針對大專院校進行五年以上

的宣導，也與汽車業者合作進行反酒駕教育，本會願意貢獻在

媒體上的資源，一起與其他組織及交通部共同推動交通安全教

育。媒體的推廣非常重要，本會這三年已經將宣傳工作全部投

入電子媒體，例如 YOUTUBE、浪等平台，與直播主合作，帶動

粉絲認同擬宣導的相關事項。 

（九）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周聖心理事 

1.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主要的工作是串聯環島與單車路廊，因此

在經過城市時會就會發現走路或騎單車的問題。本會在 2008

年時曾經進行立法遊說，促成公路法第 58 條增修條文，因

為原條文中未提及走路及單車的設計，增修條文則增加公路

上應劃設保障行人及單車的設施、替代道路；在城市中一般

則會有綠色路途的問題。 

2. 就 NGO 如何協助推動路口禮讓或停讓行人的行為，除了就路

口道路安全設計及執法強度之外，以社區大學來說，有 90

所未在台灣各縣市，其中大約有六成位在各縣市的中小學，

而交通安全是屬於社會教育，除了執法工程外，就是教育，

教育除了要從小培養外，對於社區大學的另一個族群為中高

齡民眾，透過社區大學的管道，教導民眾如何在路口保護自

己是可以嘗試的，若道安委員會可以跟教育部的終身教育司

合作，透過網頁在每年的交通安全週或交通安全月以不同主

題合作，讓終身教育與道路交通安全相結合，在老人族群中

有其身心理方面的限制，高齡者相對眼覺、聽覺都較為衰退

的情形下通常無法注意來車，因此如何讓他們理解在路口要

保護自身安全，透過媒體影片不斷露出，在執法及交通工程

無法到位前應該去強調的部分，以深化老人用路人對於交通

安全觀念的認知。另外交通安全的體驗活動，可以納入未來

交通安全活動的動態活動設計，以進一步提升學習效果。 

（十） 中華民國交通工程技師公會     劉信宏理事長   

1.在目前人口負成長的情形下，建議將負責交通安全的層級提

升至國安問題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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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交通安全工作除了在減少傷亡之外，是否也可以跟健保

的課題相結合，或是與公衛方面結合，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3.目前天下雜誌每年有舉辦幸福城市的評比，若其中交通安全

指標或死亡人數指標納入參考，那麼交通安全會相對受到縣

市首長的重視。因為目前縣市政府都比較喜歡大建設，對路

口安全改善這種小工程相對較沒興趣。 

4.建議相關工程規範應清晰，例如路口退縮等，相關建設也應

由專業人員執行。 

5.教育很重要，除了學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也很重要，家長

如何取得相關教材或是體驗，目前公園多採用共融式公園，

是否也可融入交通安全元素，建議進一步評估。 

6.交通安全宣導及廣告工作，建議委由專業廣告公司進行設計

宣傳，且交通安全週的名稱上感覺時間較為短促，是否更名

為交通安全運動，變成一個常態性的全民運動，也請再斟酌

考量。 

（十一）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鄭秀麗小姐   

保險的概念是預防而不是動用，到動用通常是已發生了不堪的

憾事，因此從小的扎根教育很重要，人對小時候的印象極為深

刻，而在避免事故的發生常常是反射動作所致，因此如何將交

通安全教育的內化很重要。另外如何使用有效的傳達介面，讓

活動宣傳的聲量露出也很重要，如此可以傳達至每個國人，進

而形成社會氛圍，再透過行為模式改變想法，落實交通安全的

認知與行為。另產險公會在各個場合，包含里民大會上都會宣

導強制險，相關教材與今天各位先進分享的知識，我們也會帶

到各場合去宣導，將交通安全觀念在潛移默化中深入國人的心

中，相信這項改變是值得期待的。 

四、秘書長結論： 

（一） 政府部門共同推動交通安全週的相關活動，包括路口停讓行

人的交通大執法，出發點是正確且良善的、也可收立竿見影之

效，然而相關活動的執行必須是有策略的且持續性的推動，從加

強執法的懲罰性教育著手，以收治標的效果，進一步內化到民眾

生活素養的一部分，據以建立優質的交通安全文化，以收治本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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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了解道路各類用路人與不同機動車輛的特性，同時檢討交通

工程的設計與執法工作的落實，加上交通安全體驗課程與活動的

設計，軟、硬兼施的提倡交通安全觀念與深化執行效果。 

（三） 在推動交通安全相關工作時，如何結合不同 NGOs 的專長與

有效分工，並善用媒體與網紅等管道，策略性與階段性的推廣交

通安全觀念，據以打動特定族群，並做互動性的溝通，以收事半

功倍之效。 

（四） 根據行政院國發會 106 年的行政機關風險管理的教材中指

出，「未來的世界，唯一不變的是『變』，唯一確定的是『不確定』。」

變與不確定是推動交通安全工作最大的挑戰！交通安全的推

動，必須從傳統的亡羊補牢式的交通安全觀念的宣導，全面進化

到防範事故於未然的交通風險管理的落實。 

五、散會時間：12 時 05 分。 

 

 

 

 

 

 

 

 

 

 

 

 

 

 


